
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的协调发展，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一方面，人
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加剧城镇劳动力的供求

矛盾，使城镇发展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

因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又阻

碍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有效转移，影响着人口城

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9年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

和城乡隔离的社会管理体制，正是在以行政干预方

式解决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矛盾的过程中，逐

渐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在这一时期，政府为治理快速
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失业问题，以“单位化”措施统一
安排城镇劳动就业、以“逆工业化”措施疏散城镇人

口缓解就业压力，成为改革前我国失业治理的主要

举措。而这些举措所演化出的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
社体制、户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体制一系列制度安排，
构成了改革以前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基础，也造成

了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绝状态（李培

林，1998；蔡昉，2000）。改革以来，随着一系列措施出
台，以市场化方式协调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的

关系，成为 19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之一。
在以市场化方式协调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

关系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逐渐为人们所

关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原有的
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被打破，在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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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制度的改革渐次推进过程中，一个复杂的多元

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方面是由于
在市场化进程中，以往被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隔绝

所遮蔽的一些体制性因素开始显性化，并继续在劳

动力市场分割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相关

领域的制度改革推出具有时间及区域上的差异性，

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也有所不同。

一、改革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相关研究

所谓劳动力市场分割即指劳动力市场受政治、
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或者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而

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

领域，不同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
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区别，且劳动者很难

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的状况（徐林清，2004）。基于
对劳动力市场非竞争性特征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

认为，劳动力市场价格既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言，是完

全由劳动力供求决定的；也非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言，

是完全由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内

生的经济性因素决定的。包括：产业层面的核心性与
边缘性；行业层面的垄断性与非垄断性；企业层面的

规模大小及组织复杂程度；职业层面的不同职位要

求及人力资本限制。由此形成了关于劳动力市场分
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位竞争等理论。而激进的劳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引入了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
因素，将劳动力市场分割视为雇主为防止工人阶级

组成统一联盟和形成统一阶级意识，而采取的控制

策略的结果。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了社会性因
素，一方面将雇主对劳动力在性别、种族等方面的工
资歧视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另一方面把劳

动力的家庭背景作为前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看待。
我国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最早集

中出现在 1990年代中期。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劳动
力市场分割因素不同，我国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问

题的研究，一开始就把体制性因素，即城乡间、户籍
间、所有制间、行业间等的体制性差异作为研究我国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点；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措施的渐次出台，关注其对劳动

力市场变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就某一体制性因素

加以分析。这时的研究处于开创时期，社会上也已存
在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但整个劳动就业领

域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其研究重点：一是围

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劳动力市场”
概念对于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意义（徐川，1994）
方面。二是将当时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
素，首先理解为是计划经济体制。此时我国劳动力市
场分割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

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

力市场差异是当时所能观察到的最为明显的分割现

象。但研究者也发现，在城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
除私营、三资企业外，还存在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雇
佣农民工所形成的市场，其就业者工作的内容属于

体制内，所得待遇却与体制外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

者相似，这一劳动力市场直接连结着城市和农村，并

认为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过程中有着特殊重

要的地位（赖德胜，1996）。事实证明，此后有关我国
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主要是以这一劳动力市场为起

点展开的。可以说我国城市化率从 1996年的 30.48%
发展到目前的 51.27%，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演变
起着关键性作用。也正是从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被发现起，有关对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

实际上成为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

的市场分割现象的研究，而不再只是原有意义上的

城乡隔绝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
1999年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日趋严重。新体制在
消除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城乡隔绝的二元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同时，也使原来被这一劳动力市场分割所

遮蔽的其他体制性因素显性化，除以户籍制度为核

心的城乡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外，城市及农

村劳动力市场内部不同所有制间、不同行业间、不同
区域间、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不同身份劳
动者之间的分割现象首先为人们所关注。研究者以
各自的研究，分别将这一时期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分

割界定为多元的劳动力市场（陆燕春，1999）、存在着
较为明显的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的劳动力
市场（李萍、刘灿，1999）、多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李
建民，2002）、二元四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宋艳菊、
安立仁，2005）等。表现出转轨时期新旧体制性因素
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并发作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带来的城镇居住人口快速上升与国有企业改制、国
企职工下岗分流造成的城镇就业巨大压力并存，曾

在 1950年代和 1960年代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的矛盾再次出现。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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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上，政府以企业分流和社

会分流等措施，解决其再就业问题，这一市场化方式

的失业治理被认为是与过去传统的“逆工业化”和
“单位化”的办法有所不同，显示出重要的制度变迁
（李培林，1998）。但在对待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问题
上，政府则仍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计划经济时期的

行政干预方式，通过出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歧视

性政策，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以达到缓解城镇就

业压力的目的（蔡昉，2000；葛苏勤，2000）。然而研究
者认为，在逐渐深入的市场化进程中，国有企业乐于

用外地民工替代本地职工，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
即使存在行政干预方式的影响，但市场化方式的作

用仍更为明显。
作为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矛盾的市场化方

式应对，一种新的就业模式脱颖而出，即非正规就

业。对于非正规就业，国内学者均注意到其对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影响，并给予肯定性评价，认为正规与非

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劳动力因技能而分割的

趋向显性化，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
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李强、唐壮，2000）。由此，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作
为内生的经济性因素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其

在缓解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的矛盾方面，成为

无可替代的市场化力量。正是这一具有我国特点的
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户

籍制度、所有制等体制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
影响，以至于在 2000 年代初期，乐观的研究者认为
此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城市完全竞争的劳动

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已趋
近欧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机制，而且在市场内

部也呈现另一种分割状态：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

劳动力市场（程贯平、马斌，2003），而谨慎乐观的研
究者则认为尽管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依然

存在，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从“刚性二元分
割”过渡到了“渗透性二元分割”（李斌，2004）。
虽然 2000年代中期，一些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

分割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力趋于弱化，但国内学者

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却深入到一个新的层

次，即由探讨体制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隔绝、
限制作用，转向体制性因素对同样特征的劳动力在

分割的市场中所受不同等待遇的影响。表现为在相
关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就业歧视理论相

互借鉴、融合。在一般情况下，前者主要是指市场分

开，某劳动者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具有进入

壁垒；后者主要是指就业过程中，出于对劳动者之间

某些特征值的规定而出现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李
芝倩，2007）。而此时，有研究者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直接定义为：所观察到的相同工人由于其就业部门

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工资（宋艳菊、安立仁，2005）。也
就是说，体制性因素不仅造成劳动力被分割于不同

的市场，而且还导致同样条件的劳动力在不同市场

中无法获得相同的待遇。许经勇则主张把歧视从伦
理道德引入经济领域，认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联

系，是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
有方面都相同的劳动者，存在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

别（许经勇，2007）。由此，那些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方
面已经市场化改革而弱化的体制性因素（以户籍和

行业为主），重又被加以审视。
在户籍制度因素方面，尽管其已不构成农村劳

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制度性障碍，但在

剔除学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净户籍效应对劳动

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的劳资关系具有影响，体

现为就业过程中的工资和其他保障上的歧视（李芝

倩，2007）。除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工
资方面存在歧视外，研究者们还探讨了户籍制度在

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定居预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
等方面对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存在的歧视。导致
2000年代中期，人们对户籍制度再次审视的主要原
因是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一方面，原有的快速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
力的矛盾，在非公经济发展和灵活就业等的市场因

素作用下逐渐缓解。同时城镇就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城镇国企职工当年年末实有

下岗职工人数在 2000年达到峰值 657.2万人后，到
2005年则下降为 60.9万人 [2]；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也

开始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尽管总体速度还很

快，但增长速度已经有所递减（蔡昉，2007）。另一方
面，农村劳动力流动出现加速城市化的特点，即在城

市定居意愿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增加，同时采

取家庭迁移模式的数量增加，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家

庭迁移模式比重从 1995年的 29.5%，增长到 2000年
的 37.5%，再增长到 2008 年的 51.4%（朱明芳，
2009）。因此，从人口城市化角度，考察户籍制度对城
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间接影响，标志着长期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
力间矛盾的基本消解。

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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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因素方面，人们发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以来，行业工资差距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除高收
入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原因外，以垄断行

业与非垄断行业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其主

因，垄断收益是这些行业高收入的源泉。据此，研究
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分割、部门分
割以及体制分割弱化的同时，在当前以及未来对中

国劳动就业、工资决定与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深刻的
将是垄断—竞争格局演变中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
以及在其框架之下的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二元制分

割（晋利珍，2009）。
回顾 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问题研究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导致我国自 1949年以来的体制性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基本矛盾，即快速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

业压力间的矛盾，在经历最初的以行政干预方式压

制后，终以改革以来的市场化方式得到消解。使人口
城市化摆脱城镇就业压力束缚，在获得快速发展的

同时，为以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为主的未来发展奠

定了基础。
第二，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经

历了显性化、复杂化和逐渐弱化的变化过程。从最初
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分割，到户籍分割、
所有制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分割等体制性因素并
发，再到体制性因素弱化而人力资本分割、就业模式
分割等人力资本因素和内生的经济性因素主导，我

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开始出现根本性转变。
第三，从研究视角看，随着体制性因素对我国劳

动力市场分割影响程度的弱化，研究主题开始由探

讨体制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隔绝、限制作用，
转向体制性因素对同样特征的劳动力在分割的市场

中所受不同等待遇的影响；由探讨体制性因素对劳

动力市场分割的直接作用，转向其对劳动力市场分

割的间接影响。这就有效地扩展了劳动力市场分割
研究的领域。
与国外注重内生的经济性劳动力市场分割不

同，我国的体制性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与人口城市

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因人口城市

化问题而产生、围绕人口城市化问题而解决。但在相
关研究中，虽多涉及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
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影响等与人口城市化有关的
问题，却较少有直接以城市化进程为背景，对我国劳

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所作的分析。因此，本文从东部大
城市、一般城市（镇）和农村这三类不同地区角度，描
述和分析相关因素对其各自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分割

的影响。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回顾我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 1949-1977年，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发展
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为核心，围绕重要工业项目进

行重点工业城市建设。因此，当重工业发展在吸纳就
业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矛盾

突出，城镇化率增长缓慢且时有波动，构成了城乡隔

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第二时期是 1978-1996
年，这一时期城市数量急剧增加，1978年我国共有县
级及以上城市 193个，到 1996年发展到 666个，年均
增加 26.27个，年均增速为 13.61%。中小城市的发
展，完善了城市布局，拓展了城乡发展空间，丰富了

由农村到大城市之间的层次。由此，在农村到大城市
之间形成了自农村、经撤乡并镇而形成的中心村落、
到建制镇及县城、再到中小城市及大城市近郊、最终
到大城市城区的梯度城乡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一梯
度空间形成的带动下，改革以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才初步具有了向大规模迁移转变的可能。此时，随城
市数量的增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逐年稳步上
升，同时城市化率也逐年提高。正是这一阶段我国城
市化发展的特点，才使得当时有关城乡二元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研究，开始以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以户

籍制度为核心的市场分割现象的研究为主。但另一
方面，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原则下，一些大城市所出

台的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歧视性就业政策措施成

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第三时期是 1997年至今，此时
城市数量趋于稳定，但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及城
市化率快速提高，表现出人口城市化加速的态势，而

且人口向特大城市聚集特征明显（见表 1）。
由表 1可见，2000年我国 100万人以上特大城

市有 40个，所占比重为 6%，非农人口比重为 38.1%；
到 2009年，特大城市达到 59个，所占比重为 9%，非
农人口比重为 47.2%，其间上述各项年均增速分别为
5.28%、0.33%和 1.01%；大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
7.82%、0.66%和 0.44%；中等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
1.12%、0.42%、-0.6%；小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 -
2.75%、-1.41%、-0.86%。尤其是 2005年以来，人口向
特大城市聚集的特征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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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抑制城乡流动

的工业城市化和扩展城市布局的中小城市化两个阶

段后，目前正在经历向特大城市聚集的人口城市化

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会有
哪些变化及特点，不同城市化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分

割状况会有哪些差异等问题将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本文拟通过建立小时工资线性回归模型，对京
津沪广深五大城市、其他城市（镇）和农村这三类非
农就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重点描述和探讨人力

资本因素、内生的经济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家庭城
市化因素及个人特征因素对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选取职前受教育年数、职

后受教育年数、工作技能[3]、现职工作年数、工作变动
次数等变量；在内生的经济性因素方面，选取虚拟变

量职业白领（以蓝领职业为参照）[4]、虚拟变量正规就
业和虚拟变量正规单位非正规就业（以非正规单位

就业为参照）[5]、小时收入中分红占比 [6]；在体制性因

素方面，选取虚拟变量非农户籍（以农业户籍为参

照）、虚拟变量本地户籍（以外地户籍为参照）、虚拟
变量公有制（以非公有制为参照）、虚拟变量垄断性
行业和虚拟变量非垄断性行业（以公益性行业为参

照）[7]、虚拟变量东部地区和哑变量中部地区（以西部
地区为参照）；在个人城市化因素方面，选取虚拟变

量居住状况自有和虚拟变量居住状况租住（以住集

体宿舍、工棚为参照）[8]、虚拟变量家庭城市化完全和

表 1 2000-2009 年各类城市数量、比重及非农人口比重 单位：个、%、%

特大城市(100 万人以上)
大城市(50-100 万)
中等城市(20-50 万)
小城市(20 万以下)
合计

数量
40
54
217
352
660

数量比重
6
8.1
32.7
53.2
100.0

人口比重
38.1
15.1
28.4
18.4
100.0

数量
54
85
225
292
656

数量比重
8.2
13
34.3
44.5
100.0

人口比重
44.8
19.2
23.4
12.6
100.0

数量
59
92
239
265
655

数量比重
9.0
14.0
36.5
40.5
100.0

人口比重
47.2
19.1
23.0
10.7
100.0

数据来源：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2006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张》，商务印书馆 2007年；2005年和 2009年数
据分别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10》计算得出。

2000 年 2005 年 2009 年

N 922 1480 407

人力资本因素

内生的经济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

家庭城市化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

职前受教育年数
职后受教育年数
工作技能
现职工作年数
工作变动次数
虚拟变量职业白领
虚拟变量正规就业
虚拟变量正规单位非正规就业
小时收入分红占比
虚拟变量非农户籍
虚拟变量本地户籍
虚拟变量公有制
虚拟变量垄断性行业
虚拟变量非垄断性行业
虚拟变量东部地区
虚拟变量中部地区
虚拟变量居住状况：自有
虚拟变量居住状况：租住
虚拟变量家庭完全城市化
虚拟变量家庭半城市化
虚拟变量 60 后
虚拟变量 70 后
虚拟变量 80 后
虚拟变量 90 后
虚拟变量男性

均值
2.1683
7.9483
.2585
2.3534
9.2080
2.1255
.1935
.2046
.2211
.1937
.1178
.8667
.1647
.1391
.7465
.3217
.3656
.8739
.1094
.0335
.4218
.2107
.2905
.2981
.0743
.7044

标准差
.90283
3.35089
1.24272
1.15506
10.15566
.71332
.39527
.40362
.41524
.39300
.32253
.34009
.37108
.34623
.43527
.46740
.48186
.33219
.31230
.18009
.49412
.40802
.45424
.45767
.26243
.45656

均值
2.3037
10.2908
.4504
2.7290
8.6707
1.9705
.3828
.4630
.1819
.1524
.6035
.6500
.3671
.1211
.6293
.3894
.3654
.6896
.2791
.4722
.4702
.2565
.3163
.2869
.0414
.6027

标准差
.86824
3.66939
1.19674
1.22268
8.93217
.78222
.48624
.49880
.38586
.35347
.48934
.47712
.48219
.32634
.48315
.48778
.48172
.46280
.44871
.49940
.49928
.43686
.46517
.45246
.19936
.48950

均值
2.9699
12.2407
.6106
2.9631
7.3076
2.0582
.5605
.7310
.1259
.0750
.7266
.4715
.3919
.1868
.6034
1.0000
.0000
.5275
.4260
.6599
.3031
.2004
.3102
.3166
.0646
.5666

标准差
.90154
3.46708
1.39930
1.22174
7.99453
.80917
.49693
.44401
.33212
.25417
.44624
.49980
.48878
.39026
.48980
.00000
.00000
.49986
.49511
.47434
.46017
.40081
.46314
.46572
.24614
.49615

表 2 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小时工作收入对数

农村 其他城市（镇） 京津沪广深

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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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变量家庭半城市化（以家庭未城市化为参照）[9]；

在个人特征因素方面，选取虚拟变量 60后、虚拟变
量 70后、虚拟变量 80后和虚拟变量 90后（以 1950
年代及以前出生人群为参照）、虚拟变量男性（以女
性为参照）。
京津沪广深五大城市、其他城市（镇）和农村这

三类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类，主要基于以下考

虑：第一，本次调查抽样框专门将京津沪广深五大城

市设计为自代表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第二，本

次调查抽样框中部分大城市，如南京、杭州等虽为特
大城市，但其调查实施地区大多在新近成建制转为

城区的近郊，因此考虑其区域特点，将这些特大城市

样本划入其他城市（镇）一类。从表 2的各变量均值
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三类非农劳动力市场具有不同

的特点。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京津沪广深五大

城市、其他城市（镇）和农村这三类非农就业劳动力
市场依各自区域城市化进程差异所表现出的不同特

征。其中，京津沪广深五城市具有了高度开放性和流
动性的高端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特征；其他城市

（镇）具有中度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中端非农就业劳动

力市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市场中，相对而言，

一方面非正规就业及自雇比例较高，另一方面在公

有制单位就业比例也较高，表现出内生性经济因素

与体制性因素混杂的格局；而农村则表现出低度流

动性的农村居民自我服务的低端非农就业劳动力市

场特征（见表 3）。因此，可以看出，区域城市化水平及
城市规模对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有着决定性影响，

城市化进程在目前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起着

日益关键的作用。

表 3 三类非农劳动力市场特征示意

人力资本因素
内生的经济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
家庭城市化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
劳动力市场特征

农 村
教育程度低，现职工作时间长
蓝领、非正规就业、自雇者比例高
农业及本地户籍、非公有制比例高
自有住房居住比例高，家庭完全城
市化比例低
男性比例高
低度流动性的农村居民自我服务
的低端非农就业

其他城市（镇）
教育程度中等，现职工作时间较长
蓝领、非正规就业、自雇比例较高
非农及本地户籍、公有制比例较高
自有住房居住比例较高，家庭完全
城市化比例较高
男性比例较高
中度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中端非农
就业

京津沪广深
教育程度高，现职工作时间较短
白领、正规就业、雇员比例高
非农及外地户籍、公有制比例高
自有住房居住比例较低， 家庭
完全城市化比例高
男性比例略高
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的高端非
农就业

为描述各类因素及相关变量对三类劳动力市场

中就业者工作收入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以工作收

入差异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本文分别

以小时工作收入对数为因变量，以人力资本因素、内
生的经济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家庭城市化因素和个
人特征因素为自变量，对三类劳动力市场进行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见表 4）。
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职前受教育年数、职后受

教育年数、工作技能对人们的工作收入影响均为显
著，其中京津沪广深五城市在职前教育收益率为

8.3%，而其他城市（镇）、农村的职前教育收益率分别
为 4.2%和 3.9%，表明职前受教育水平对在京津沪广
深五城市就业者的工作收入影响更大。而在职后教
育收益率方面，京津沪广深五城市为 7.4%、其他城市
（镇）为 9%、农村为 8.6%，表明职后学历教育对各类
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人员工作收入影响均较大，相

对而言在其他城市（镇）、农村，接受职后学历教育对
其工作收入影响更大。在工作技能变量上，工作岗位
对专业技能要求越高，其就业者的工作收入越高；现

职工作年数变量，对京津沪广深五城市和农村的就

业者工作收入影响不显著，但对其他城市（镇）的就

业者工作收入影响显著，表明在这一类型劳动力市

场中，从事某一工作时间越长，对其工作收入提高越

有帮助；工作变动次数变量，对京津沪广深五城市、
其他城市（镇）就业者工作收入影响不显著，但对农

村就业者工作收入影响显著，表明在这类劳动力市

场中，工作变动次数越多，其工作收入提高的可能性

越大。因此，就人力资本因素而言，在京津沪广深五
城市，就业者在某一岗位就业的稳定性程度对其工

作收入没有影响，在满足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学历、技
能条件下，就业者是否在某一岗位长期供职，或是否

频繁转化工作，都不影响其收入；在其他城市（镇），

就业者在满足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学历、技能条件下，
越是在某一职业长期供职越有利于其工作收入的提

高，表现出该劳动力市场报酬对工作岗位稳定性的

要求；而在农村，就业者频繁变换工作所积累的丰富

工作经验有益于其工作收入的提高。这表明目前城
市高端劳动力市场和农村低端劳动力市场均以鼓励

工作流动为特征，所不同的是高端市场以对工作收

入无显著影响为表现，低端市场则以显著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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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
在内生的经济性因素方面，职业变量对京津沪

广深五城市、其他城市（镇）就业者工作收入影响显
著，但对农村就业者工作收入影响不显著，表明在城

镇地区，所从事职业对就业者工作收入高低有着较

大作用；正规就业变量对京津沪广深五城市及农村

劳动力市场影响不显著，但对其他城市（镇）的影响

显著，表现为在正规单位就业者的工作收入高于在

非正规单位的就业者；小时收入分红占比变量对京

津沪广深五城市、其他城市（镇）就业者的工作收入
影响显著，在非农工作中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就

业者，其工作收入明显高于普通雇员。因此，就内生
的经济性因素而言，城镇非农就业与农村非农就业

的主要区别在于城镇非农就业有着比农村非农就业

更为丰富的职业层次、单位规模层次和所有权经营
权层次，所以内生的经济性因素在相对单一的以蓝

领、自雇为主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中，其对就业者
的工作收入影响不大；而在城镇，丰富的职业层次、
单位规模层次和所有权、经营权层次成为其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其中，在其他城市（镇），正规

单位就业对人们的工作收入影响更为明显。
在体制性因素方面，户籍变量、所有制变量对三

类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点可以看

做是 199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最主
要成果。正如前述研究所言，户籍制度作为直接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情况已不存在，它更多地是

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人们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工作条
件。同时，与以往相比，户籍制度本身也发生较大变
化。随着农村土地资源价值的提高，农业户籍的含金
量也有所上升，以往通过升学从而获得非农户籍并

在城镇就业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主要渠道，而现

在一定数量的大学生以农业户籍在城镇求职就业，

既保留了其在农村家庭的承包地，又获得了在城镇

就业的机会。2003年公安部制定的《户籍管理七项便
民利民措施》也规定：“大中专院校学生入学后是否
迁移户口，可根据本人意愿自由决定”。这就进一步
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力。屈小博使用
CHNS 1997-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村户籍变量
在 1997-2004年期间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影
响先是负面缩减作用，而后 2006 年则转为增加效

表 4 线性回归模型系数（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人力资本因素

内生的经济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

家庭城市化因素

个人特征因素

职前受教育年数
职后受教育年数
工作技能
现职工作年数
工作变动次数
虚拟变量职业白领
虚拟变量正规就业
虚拟变量正规单位非正规就业
小时收入分红占比
虚拟变量非农户籍
虚拟变量本地户籍
虚拟变量公有制
虚拟变量垄断性行业
虚拟变量非垄断性行业
虚拟变量东部地区
虚拟变量中部地区
虚拟变量居住状况：自有
虚拟变量居住状况：租住
虚拟变量家庭完全城市化
虚拟变量家庭半城市化
虚拟变量 60 后
虚拟变量 70 后
虚拟变量 80 后
虚拟变量 90 后
虚拟变量男性

农村
.942***(.324)
.039***(.011)
.086***(.026)
.074***(.027)
.005(.003)
.092**(.043)
.202(.108)
-.122(.096)
-.130*(.079)
-.007(.075)
-.004(.117)
-.331***(.097)
-.164(.111)
.441***(.141)
.053(.140)
.021(.072)
-.106(.069)
.136(.222)
-.050(.232)
-.373*(.194)
-.095(.064)
.265***(.100)
.299***(.104)
.424***(.115)
.708***（.152)
.505***（.062)

其他城市（镇）
.533**(.212)
.042***(.007)
.090***(.019)
.129***(.019)
.008***(.003)
.057*(.030)
.237***(.061)
.149**(.066)
-.107*(.065)
.272***(.064)
-.115*(.067)
-.128***(.046)
-.046(.063)
.278***(.073)
.095(.066)
.280***(.052)
.003(.051)
.113(.113)
.040(.117)
-.057(.108)
-.032(.090)
.254***(.074)
.448***(.077)
.327***(.087)
.230*(.127)
.303***(.041)

京津沪广深
.381(.378)
.083***(.015)
.074***(.027)
.202***(.036)
.004(.006)
.061(.053)
.188**(.087)
.171(.129)
.013(.147)

1.009***(.156)
-.162(.164)
-.219***(.079)
-.023(.097)
.225*(.115)
.062(.110)

.265(.176)

.228(.172)

.300(.247)

.066(.201)

.211(.132)
.275**(.136)
.083(.159)
-.122(.212)
.033(.071)

（常量）

调整 R 方
F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191
9.682
0.000

.277
23.698
0.000

.442
14.941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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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他认为这表明户籍差异有利于缩小就业者之间
的收入差距，而本质上与劳动力供求转变密切相关

（屈小博，2011）。同样，在所有制方面，1990年代以来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1978年，在我国城镇非
农就业中，公有制单位就业比例高达 99.84%，而到
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 20.51%。非公经济的发展对
于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所有制因素起着关键作

用。杨娟等利用 CHIP-2007 和 CHIP-2002 分析了
2002年到 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
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发现这段时期不同所有制企业
的收入差距正在减小，且这种收敛的趋势更有利于

非国有企业职工，这与 1995年到 2002年的变化趋
势形成鲜明对比（杨娟、Sylvie Démurger、李实，
2011）。之后的研究成果均佐证了本次调查所观察到
的结果。
在体制性因素的另外一些变量方面，与户籍制

度变化相关联，是否本地户籍对三类劳动力市场中

的就业者影响显著，但其结果是非本地户籍就业者

比本地户籍就业者有着更高的收入。这一方面是由
于异地就业定居有着较本地劳动力更高的生活成

本，而这一成本必须在工作收入中得到补偿；另一方

面是由于长期异地就业也需要足够的工作收入回报

方能形成足够的拉力。因此，在流动就业日益普遍的
情况下，以是否本地户籍为条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现象也基本消解。行业垄断性依然是劳动力市场分
割的体制性原因，表现为在其他城市（镇）、农村劳动
力市场的就业者中，垄断性行业的工作收入明显高

于非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而在京津沪广深五城

市中，垄断性行业的工作收入也高于另外两个行业。
在地区变量方面，其他城市（镇）中就业者的工作收

入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而

在农村则地区差异不显著。
在家庭城市化因素方面，我们看到所有变量在

三类劳动力市场中均对工作收入无显著影响。这表
明目前劳动力家庭城市化因素并不直接构成对其本

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因此，当
我们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扩展到对弱势劳动力家

庭的研究时，更多地是基于对该群体家庭生活完整

性的关怀。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
发现，目前近 60%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处于家庭
分割状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随迁子女问题、农村
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空巢老人问题等均因此而产生。
所以，关注农村劳动力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有助于

直接提高城市化质量，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劳动力的

就业质量。
在个人特征因素方面，年龄及性别变量对京津

沪广深五城市就业者的工作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

响，但在其他城市（镇）和农村则影响显著。就年龄而
言，其他城市（镇）的就业者中，“60后”至“80后”的工
作收入较高，而“90后”的工作收入与“50后”差异不
显著；但在农村则表现出年龄越低工作收入越高的

显著特征；就性别而言，其他城市（镇）及农村的就业

者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工作收入差异，即男性收入

高于女性，尤其在农村性别差异较大。

三、结论与探讨

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影响
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由城乡隔绝，经体制性因素

显性化、复杂化，最终因市场化而转向人力资本因素
和内生的经济性因素主导。在此过程中，城市化起着
关键性作用，无论是 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小城市
发展，还是 2000年代以来的人口向特大城市快速聚
集，都为劳动力市场的大规模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发

育奠定了基础。城乡间、城城间的劳动力大规模流
动，逐渐消解了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使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成为可能。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正在显现出以区域

城市化水平为基础的纵向分割。
在东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形成了以高级人力资

本、非农户籍、外地户籍、白领、正规单位就业为主的
劳动力市场。这一劳动力市场遵循着高度的市场化
原则进行配置，人力资本因素和内生的经济性因素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一劳

动力市场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之间

40%以上的工作收入差异可以由人力资本因素和内
生的经济性因素得到解释。随着我国特大城市大规
模基础性建设接近尾声，这一劳动力市场特征将愈

加明显。在这一市场中，大学生就业正在成为突出的
社会问题。在 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11）中发现，失业群体的失业原因中，毕业后
未就业一项的比例由 CSS2008 调查的 9.1%上升到
17.5%；失业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所占比例，
2008年为 7.5%，而 2011年为 12.3%。在京津沪广深
五城市经济活动人口中，无业但在找工作的占 6.2%；
而其他城市（镇）的经济活动人口中，这一比例为

5.6%。在京津沪广深五城市无业但在找工作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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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 26.7%；而其他城市（镇）无
业但在找工作的人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

14.7%。可见大学生就业问题在京津沪广深五城市更
为突出。自 2000年代中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分割
研究中，有关大学生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分割间关

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这些研究以一、二级市场分割理
论为基础，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因一、
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差异，导致大学毕业生倾向

于到竞争日益激烈的一级劳动力市场求职，从而造

成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过度教育等现
象。而从城市化角度看，其根本原因则是目前我国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在特大城市高密度集中以及为特大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市场化配置吸引所致。因此，
才会出现青年人不堪特大城市生活、就业压力而“逃
离北上广”后，又出现其无法忍受中小城市人际关系
造成的潜规则而“重返北上广”。
在我国由特大城市市郊、大城市、中小城市直至

镇，这一广阔的城市梯度空间内，形成了以中级人力

资本、非农户籍、本地户籍、蓝领、非正规就业为主的
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基本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配
置，但同时行业因素、地区因素、个人资历因素等在
劳动力工作收入差异中仍发挥一定作用。在这一劳
动力市场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之间

28%左右的工作收入差异可以由人力资本因素、内生
的经济性因素、体制性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得到解
释。从而表现出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复杂性。由
于其处于农村和特大城市市区之间，因此在很多方

面既有特大城市市区的特征，也有农村非农劳动力

市场的特征，体现出较强的中间性、过渡性。第一，在
人力资本因素上，它处于特大城市市区与农村非农

劳动力市场的中间状态；第二，在内生的经济性因素

上，它在蓝领职业分布、非正规就业等方面处于特大
城市市区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中间状态，但在

所有权、经营权对工作收入影响上又接近于特大城

市，表现出其在单位层次及规模的复杂性上具有明

显的城市特点。第三，在体制性因素上，较高比例的
非农户籍和公有制单位就业，使其具有特大城市劳

动力市场的特点，但同时较高比例的本地户籍就业

又使其具有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特点。第四，在个
人特征因素上，注重个人资历及现职工作稳定性对

工作收入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其与特大城市市区及

农村劳动力市场相比，相对较弱的开放性和市场化

程度。
在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具有较为明显的

农村居民自我服务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尽管人力资

本因素也有显著影响，但简单的经济组织结构、极少
的公有制单位就业、单一的蓝领职业构成、高比例的
自雇群体、占绝大部分的本地农业户籍、高度的居住
自有率等特点，均表明其自我服务的劳动力市场特

征。然而，农村非农就业劳动者的非农就业经历对于
其城市迁移意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通过对不同

城市化程度的农村家庭中，农业劳动者和非农劳动

者的购房意愿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家庭半城市化且

个人非农就业的人，其在各级城镇购房的意愿较为

强烈，即使是家庭未城市化但个人非农就业的人，其

在各级城镇购房的意愿也高于家庭半城市化但个人

农业就业的人（见表 5）。因此，农村非农就业经历在
强化人们的城镇迁移意愿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
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增强其劳动力

向城镇梯度迁移的意愿和能力。
总之，从城市化角度看，一个以人力资本因素和

内生的经济性因素为核心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市场化

配置格局已在我国初步形成，行业垄断性和地区差

异等体制性因素仍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市场分割

产生影响。原有的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力间的
矛盾已经消除，近年来快速的人口城市化在体制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解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后一

个基于市场化配置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进一步推

表 5 家庭城市化程度、个人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与购房意愿
您家打算在
下列哪类地
区购买住房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级市/县城
市/县城城区以外的镇
农村
其他
合计

人数
2
20
24
81
13
44
21
205

百分数
1.1
9.6
11.9
39.6
6.1
21.3
10.4
100.0

人数
0
20
38
46
10
13
10
136

百分数
0.0
14.7
27.6
33.5
7.6
9.2
7.4

100.0

人数
1
2
14
46
12
50
9

132

百分数
.7
1.3
10.2
34.6
8.7
37.7
6.8

100.0

人数
0
10
18
72
12
18
9

140

百分数
0.0
7.4
13.0
51.6
8.7
12.9
6.5

100.0

个人农业就业 个人非农就业 个人农业就业 个人非农就业
家庭半城市化 家庭未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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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城市化进程。

注释

[1]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11）。该调查在全国通过 PPS抽样，覆盖了全国 28个省市
自治区的 100个县（市、区）和 5大城市、480个村（居委会），共入
户访问了 7036位年满 18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
版、2006年版。

[3]工作技能主要是体现现职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包括
五个等级（5.需要很高专业技能、4.需要较高专业技能、3.需要一
些专业技能、2.半技术半体力工作、1.体力劳动工作）。

[4]我们将其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等单位负
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警察及军人等归为白
领，而将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
关人员等归为蓝领。

[5]我们将在各类正规单位就业且有劳动合同（或无须签劳
动合同的）定义为正规就业，将在各类正规单位就业而应签但未

签劳动合同的定义为正规单位非正规就业，将以自雇、自由职业
者定义为非正规单位就业。

[6]为了解其在本职中的所有权、经营权对劳动力市场分
割的影响，我们列入小时收入中分红占比这一变量，即分红收

入在工资薪金、奖金、提成及经营投资所得利润分红之和中所
占比例。

[7]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非垄断性行业包括采
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益性行业包括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8]居住状况包括在家庭自建或自购住房居住、在家庭租用
公房或私房居住和在集体宿舍及工棚居住三种情况。

[9] 家庭城市化程度则依照其他家庭成员中拥有非农户籍
及在城镇居住比例归类，家庭完全城市化指其他家庭成员全部为

非农户籍及在城镇居住的情况，家庭未城市化是指其他家庭成员

无一具有非农户籍且未在城镇居住的情况，家庭半城市化则是指

部分家庭成员拥有非农户籍或在城镇居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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